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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红水浇地”事件背后：
红水来源仍是谜团 

　　核心提示：备受关注的
河北宁晋“红水浇地”事
件已经在 2 月 26 日开庭审
理，这起环保公共事件在司
法上似乎已有结论。距离庭
审已结束一月有余，这起公
共事件并未最终画上句号。
记者获悉，该案的单位被告
部分尚未开庭审理，该案尚
有对应的环保公益诉讼没
有审理。
　　但无论是单位被告部
分还是已经审理的河北昊
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昊
汇公司”）13 名员工的自
然人部分，“红水”究竟
是如何产生的，在 2 月 26
日庭审中均没有查明。在 2
月 26 日的庭审中，红水来
源成为法庭激辩的焦点。出
庭辩护人一致提出，检方出
示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红
水”究竟如何产生。
　　此外，辩护人当庭还认
为，检方现有证据也无法证
明涉案的排放的污水属于
有毒有害物质，更不能证明
其排放量。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
首席记者 贺强报道
    
庭审持续 16小时一直
到翌日凌晨

　　2 月 26 日上午，“红
水案”在广宗县法院开庭审
理。当日出庭受审的为包
括昊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德鱼在内的 13 名该公司员
工。检方指控其涉嫌污染环
境罪。起诉书显示，昊汇公
司也被列为涉嫌该罪名的
单位被告。但由于刘德鱼处

于被羁押状态，截止到当日
开庭，无人代表昊汇公司出
庭，昊汇公司被指控单位犯
罪未在当日庭审中审理。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获
悉，“红水案”还有一起环
保公益诉讼案。被告方同为
昊汇公司。检方在这一公益
诉讼中提出，由法院判令
昊汇公司支付废水处理费、
事件应急处理费、司法鉴定
费总计 1500 多万元，并在
覆盖河北省全省的媒体上
赔礼道歉。
　　2 月 26 日的庭审持续
约 16 个小时，从 26 日上
午九点一直进行到 2 月 27
日凌晨 2点半左右才结束，
单从这场庭审的时间安排
来看，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
开庭。这起案件由从地下抽
出的“红水”引爆舆论而
引起，“红水”究竟来源
于何处、主要物质是什么、
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成
为案件的庭审焦点问题。
控辩双方围绕焦点问题的
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
锋。历经 16 个小时左右的
庭审，经过紧张的庭审和全
部证据展示，13 名被告人
始终否认昊汇公司的污水
排放与此前报道的涉案“红
水”有关系。此前引爆舆
论的“红水”问题和指控
昊汇公司排污导致“红水”
的这些关键事实依然没有
得到清晰的呈现和查明，缺
乏基本的证据支持，“红水”
成因仍然云山雾罩。
 

辩护人认为检方证据
不能证明相关指控
    
　　检方的起诉书称，昊

汇 公 司 自 2014 年 11 月 5
日成立，为降低生产成本、
逃避环保部门监管，一直存
在使用暗管偷排污水行为。
2018 年 3 月初，在刘德鱼
等人的商议安排下，公司私
自在该公司污水处理站西
侧两个玻璃钢罐下方铺设
暗管，将未经任何处理的生
产污水汇集到玻璃钢罐内。
经过分工，有的被告人负
责放水，有的在厂内放水，
利用夜间多次将废水通过
暗管直接向公司南侧的汪
洋沟内排放。
　　另查明，该公司东北部
院墙外约 200 米处水井内
的井水中，含有的三氯甲
烷等有机物质，与河北昊
汇的排污行为存在因果关
系，经咨询有关专家意见，
证实该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总计
产生废水量为 24 万多吨，
因违法排污非法所得人民币
960 多万元，而宁晋县政府
为处理污染井水，共花费应
急处置费用 52 万余元。
　　对此， 刘德鱼等 13 名
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起诉书
的关于昊汇公司排放污水
的指控不符合事实。检方指
控昊汇公司从 2014 年就开
始偷排污水，但案卷内没有
任何关于向地下具体排放
污水时间，如何进行排放的
任何内容，比如如果是通过
暗管、渗坑、渗井向地下排
污，暗管、那么渗坑、渗井
在哪里。在案卷内完全未出
现这些关键证据。检方所称
的 2015 年，有涉案水井附
近群众发现水井出现红水，
但仅有两份证人证言，没有
其他证据印证。检方所称的
昊汇公司 2018 年 1 月因偷

排污水被行政处罚，实际是
昊汇公司在生产中因技术
管理不到位，发生了漏水。
昊汇公司对此并未否认，在
被行政处罚后，也表示服从
处罚并缴纳了罚款，事后进
行了整改并获得当地有关
部门的充分肯定。
      

“红水”究竟来源何
处？

　　从起诉书内容看，检方
并未提及“红水”，仅提及
昊汇公司成立以来偷排污
水，但并未详细列明偷排的
具体方式。同时，起诉书
指控，从 2018 年 3 月初开
始，昊汇公司领导指挥员
工，将没有处理过的生产废
水通过暗管排放到该公司
南侧的汪洋沟内。检方出示
的几份鉴定意见显示，从
昊汇公司厂区多处提取的
废水残液，含有三氯甲烷、
棕榈酸等物质，抽出“红水”
的水井内也含有这些物质。
由此，检方认为，昊汇公司
的排放行为与“红水”存
在因果关系。这几份鉴定
意见成为唯一提及“红水”
来源及成因的证据。
　　由于涉及的问题专业
且复杂，针对检方的这一证
据，辩护人经过咨询国内环
保、化工和环境法方面权威
专家和经过国内刑事方面
权威专家论证，一致认为，
检方出示的这些证据完全
不能证明“红水”与昊汇公
司有关。  通过现场调查，
被污染的井水距离昊汇公
司东北院墙有 200 米远，距
离汪洋沟有近 400 米远。按
照检方的指控，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进入了厂外的汪洋沟，而汪
洋沟内化学污染物如何经过近 400 米
远距离穿透土壤渗透进入到井水中，
从鉴定意见提供的材料看，并没有进
行探查。
　　“红水事件”发生后，执法部门
和鉴定机构都没有发现昊汇公司有通
向该公司厂区东北部院墙外约 200 米
处水井的排污管道，未开展自昊汇公
司至调查水井路径上的地下水水质状
况调查，未查明昊汇公司及水井区域
地下水流向状况、确定上下游关系及
污染物迁移方向，未查明被污染水井
周边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更没有查
明是否有其他污染物优先迁移路径
（如导水通道等）或其他可能的污染
来源（如他人故意向井中倾倒废物
等）。专家意见指出，仅根据受污染
井水中所含的污染物与昊汇公司厂区
内不同点位检出的部分污染物组分相
一致，就认定井水中含有的有机物质
与河北昊汇有限公司的排污行为存在
因果关系，过于草率，现有证据不足
以支持得出该结论。
　　辩护人特别提出，按照起诉书的
思路，昊汇公司向汪洋沟内排放污
水，导致了近 400 米外的井水被污染。
那就须证明污水从南向北流动，流经
到涉事水井，将井水污染。但现实情
况是汪洋沟的水是自西向东流动的活
水，并不流经涉案水井，且流动性强。
污水排进汪洋沟后，应该被很快稀释
且冲走。而不是渗入河水下的土壤内
并向北侧逆向扩散。此外，在事件发
生后，执法部门在昊汇公司院内打了
一口机井以监测水质，结果显示水质
正常，而同处昊汇公司院内环保园的
一处自用井，一直以来供昊汇公司自
身饮用，井水并未遭受污染。如果认
为污水从南向北流到被污染的水井，
那么必然先流经昊汇厂区。但昊汇厂
区地下水并没有出现污染，正说明向
汪洋沟排放污水与红水没有因果关
系。
　　如果要建立该企业排污与井水被
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需在明确污染
源性质和被污染水井中污染组分的基
础上，充分论证污染源与受体端的同
源性，建立污染源—迁移路径—受体
的完整过程，并识别出受体端是否只
有唯一污染来源。检方出具的鉴定意
见对污染源和受体端的同源性分析不
够充分，更缺乏污染对污染迁移路径
分析。
　　此外，该企业生产装置投产时，
是否通过了环保部门环评“三同时”
竣工验收？该企业污水处理站配置的
废液或废水处理设施，采用何种方法
如何处理废水（液）的？该企业称已
经设立污水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转？
企业废母液经过处理处置后，废母液
中污染物去除情况如何？企业能否提
供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记录以及处理后
废液排放浓度检测记录？还是该企业
一直未经任何处理处置，直接将废母
液排放汪洋沟的情况？对这些与该企
业排放污染物以及井水被污染可能性
直接相关证据信息，鉴定意见均未予
以说明。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染
料化工生产的物料平衡，只有企业生
产中使用某一种化学物质作原辅料或
者通过化学反应中生成这种产品或副
产物，在其排放的废水（液）中才会
含有这种污染物质。而鉴定意见并没
有提供昊汇公司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
或副产三氯甲烷、1,2- 二氯乙烷、
棕榈酸和硬脂酸等化学物质的证据材
料，却称在昊汇公司的废液样品中检
出了这些与井水中物质相一致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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